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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苏木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开发区（园区）管委会，

旗直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旗属国有企业：

《达拉特旗地方教育附加使用管理办法》已经旗人民政府

2024 年第 9 次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组织实施。

达拉特旗人民政府

2024 年 8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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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旗地方教育附加的管理使用，多渠道筹集

教育经费，加快全旗教育事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

法》《财政部关于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征收地方教育附加的复函》

（财综函〔2005〕33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调整内蒙古自治区征

收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的复函》（财综函〔2010〕80 号）、

《财政部关于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4〕

368 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内蒙古自治区地

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内政字〔2016〕64 号）

有关规定和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地方教育附加坚持先收后支的原则。

第二章 预算编制和执行

第三条 旗财政和教育等部门根据年度地方教育附加收入

完成情况，综合考虑全旗经济运行等情况，合理预计下年度地方

教育附加征收收入，按照专项资金项目支出预算编制的要求提出

资金安排的具体方案，编制下年度地方教育附加收支预算草案并

报旗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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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编制地方教育附加支出预算时，填列实际安排支出

方向的政府预算收支科目。

第三章 使用管理

第五条 地方教育附加，按照纳入预算、明细核算、先收后

支、统筹安排的原则管理和使用。

第六条 地方教育附加主要或专项用于教育事业发展，包括

义务教育、高中和职业教育、高等教育发展及企业剥离办义务教

育补助等其他教育支出，不得用于教育体育局及局属二级单位的

机构运行、发放教职工工资福利和奖金。具体功能科目参照每年

度的“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”。

第七条 不得从地方教育附加中提取或列支征收或代征手

续费。

第八条 年度终了后，教育部门要将地方教育附加纳入部门

决算，报财政部门审批。

第四章 监督检查

第九条 旗人民政府全盘领导地方教育附加征收和使用管

理工作，旗财政、教育和税务等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切实履行

职责，共同做好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和使用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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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教育部门要按规定使用地方教育附加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益，定期向同级财政部门和上级教育部门报送资金使用情

况。

第十一条 地方教育附加支出，必须按计划和规定用途使

用，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挤占、截留和挪用。

第十二条 凡未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，擅自减征、缓征、

停征或者侵占、截留、挪用地方教育附加的，要按照《财政违法

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和《违反行政事业性

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》（国务

院令第 281 号）追究责任人的行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